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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1-031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 1 月 11日，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公司”）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保证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2021

年公司预计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年度预计总金额为

2,650,000 万元，该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嘉兴

金石彭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名称已变更为淄博金石彭衡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彭衡投资”）。此后，彭衡

投资已通过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取得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徐工有限”）3.9331%的股权。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2021 年 3

月公司董事王文金先生担任徐工有限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三）规定，徐工有限为公司关联法人。经公司合理测算，

预计 2021 年公司与徐工有限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销售类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为 65,000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7,472,8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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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参与竞买上海电气集团钢管有限

公司 40%股权的议案》，同意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泰富特钢经贸有限公

司作为意向受让方，受让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持有的上海电气集团钢

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钢管”）40%股权。2021年 2 月起现公司董

事会秘书王海勇先生担任电气钢管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三）规定，电气钢管为公司新增关联法人。经公司合

理测算，预计 2021年公司与电气钢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采购及销售类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50,000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3,602,823万元。 

上述事项已于 2021年 4月 27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同

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文金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一）徐工有限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预计 

新增关联交易 

2021 年 初 至

今 已 发 生 关

联交易金额 

2020年全年 

关联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钢板、钢材、

钢管等 

市场价/ 

协议价 
65,000 5,104 0 

合计 － － 65,000 5,104 0 

注：2021年 3月公司董事王文金先生担任徐工有限董事之前，本公司与徐工有限发生的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故 2020 年与徐工有限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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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气钢管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预计 

新增关联交易 

2021 年 初 至

今 已 发 生 关

联交易金额 

2020年全年 

关联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上海电气集团

钢管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钢材、钢管、

合金等 

市场价/ 

协议价 
40,000 1,156 0 

合计 － － 40,000 1,156 0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预计 

新增关联交易 

2021 年 初 至

今 已 发 生 关

联交易金额 

2020年全年 

关联交易金额 

采购关联人产

品、商品 

上海电气集团

钢管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钢材、钢管、

钢坯等 

市场价/ 

协议价 
10,000 983 0 

合计 － － 10,000 983 0 

注：2021年 2月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海勇先生担任电气钢管副董事长之前，本公司与电气钢

管发生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故 2020 年与电气钢管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0万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介绍 

（1）企业名称：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301741312853M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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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民 

注册资本：245688.923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07月28日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及成套设备、专用汽车、建筑工程机械、矿山

机械、环卫机械、环保设备、发动机、通用基础零部件、家用电器、仪

器、仪表、电子产品制造、加工、销售；环保工程；工程机械研究、开

发、试验，自研产品及配件销售；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技术进出口除外）；互联网信息服务；混凝土预

制构件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企业名称：上海电气集团钢管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10101MAIFPG969A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中路149号甲二层202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铭杰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8日 

主营业务：钢管、金属制品、特殊钢钢坯、金属材料的销售，电力技

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企业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指标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 2020年度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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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76 万元、净利润 304 万元；2020年末总资产 2,075,235 万元，净

资产 440,826 万元。 

上海电气集团钢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 2020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45万元；2020年末总资产 500,248 万元，净资产 99,916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王文金先生担任徐工有限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三）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海勇先生担任电气钢管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 

徐工有限经营和效益状况平稳，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风险。

截至披露日，徐工有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电气钢管资产情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风险。截至披

露日，电气钢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企业名称：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向关联人销售钢板、钢管、钢材、

合金等产品。 

2.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以市场公允价格为

基础，付款周期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暂未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由交易双方根据具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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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情况签署相关协议，或按照实际订单执行。 

（二）企业名称：上海电气集团钢管有限公司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向关联人销售/采购钢材、钢管、

钢板和钢坯等产品。 

2.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以市场公允价格为

基础，付款周期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暂未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由交易双方根据具体交

易情况签署相关协议，或按照实际订单执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

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付款周期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

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

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与关联方的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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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价格均参

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我们对拟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新增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表示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与关联方的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发展实际需要，

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本次关联交

易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新

增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 月 28日 

 


